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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电子行业协会（SZEIA）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万物新生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深

电资源创新产业（深圳）有限公司、深圳绿清源环保技术有限公司、阜达康环保技术贵阳有

限公司、暗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睿斯佰特（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郑宝用、宫正军、韩兴凯、林祥峰、李军、李珂、仇佳文、赵欣然。 

本文件及其多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2022年首次发布为 T/SZEIA  002-2022，2023年第一次修订，标准编号为 T/SZEIA  

002-202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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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翻新产品通用要求、标识及信息披露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翻新产品的通用要求、标识及信息披露。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翻新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活动,其他相关工作也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0861  废弃产品回收利用术语 

GB/T 23685  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SZEIA 001-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翻新品 refurbished products 

通常指经过拆卸、清理、维修、更换零部件等工序翻新的电子产品，泛指所有渠道的翻

新产品。 

 3.2  

外观 appearance 

外观要求是指产出品的外观，必须满足本翻新组织外观要求中所限定的条件，否则被视

为不合格品，需重新更换外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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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用要求 

电子产品翻新在政策层面应遵循符合国家循环经济发展重大战略，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原则；在法律层面应遵循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利益相关法规

的原则；在监管层面应遵循公开透明，主动拥抱监管的原则；在产品层面应遵循经济合理，

质量第一的原则。 

4.1 主动披露信息 

产业从业人员应在翻新、销售等环节主动披露翻新信息，包括二手电子产品翻新的位置

及方法、更换零部件的位置与品牌、翻新行为的实施主体、翻新产品是否仍在正品权利人保

修期内等信息，具体可通过翻新情况说明书或电子二维码扫码显示等方式披露相关信息。 

4.2 标明翻新标识 

翻新电子产品应在机身外壳、产品说明书、外包装以及销售环节标注不易移除的“翻新”

标识，对于线上交易平台店铺应在产品展示的显著位置标示“翻新”。 

4.3 把控产品质量 

4.3.1 选用可靠零件 

翻新电子产品需更换的零部件，应选用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和质量安全可靠的产品。 

4.3.2 采用先进工艺 

翻新电子产品应采用先进工艺，从严把控产品质量。 

4.4 提供保修服务 

电子产品翻新产业经营者应为翻新电子产品提供一定期限的保修服务。 

4.5 清理个人信息 

翻新电子产品应抹除其存储的个人信息及其他历史数据。 

4.6 保护商标标识 

翻新电子产品应保留本身的商标标识。 

4.7 废品拆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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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存在质量缺陷难以翻新或翻新后无法恢复正常功能的二手电子产品，应将其分流至

废品拆解市场进行处理。 

 

5  电子翻新产品标识 

5.1 标识图形样式 

标识图形样式见图 1。 

 

 

 

 

 

 

 

 

图 1 电子翻新产品标识 

 

5.2 标识含义 

翻新品标识表示该产品是利用翻新技术生产并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产品，图中“Rf”为

英文“Refurbish”的缩写，表示“翻新”。 

5.3 标识规格 

    翻新品者可根据产品及部件的大小来确定标识的适宜规格,如果需要缩小或扩大标识,

应遵守标识图给出的比例同等缩小或扩大。翻新品品标识图样式及尺寸见附录 1电子翻新

产品标识图样式及尺寸图。 

5.4 标注要求 

5.4.1 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翻新品,宜按本标准要求标注该标识。标识的标注由生产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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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5.4.2 标识可单独标注,也可在其他标识中按本标准要求增加该标识,并在产品说明书中予

以说明。 

5.4.3 标识应清晰可见,不易脱落,且不宜损害产品的使用性能。 

5.4.4 该标识宜标注明显部位,受功能、外观设计等影响无法在明显部位标注的,可在产品

说明书中予以注明。 

 

6  翻新信息披露 

电子翻新产品必须披露翻新相关信息。翻新信息披露方式可以采用翻新品附带出厂文件

方式披露或以电子二维码扫码显示等方式在翻新电子产品流通信息管理服务系统上披露。披

露内容见附录 B电子产品翻新情况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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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电子翻新产品标识样式及尺寸 

 

  电子翻新产品标识图样式及尺寸 

 

 

 

 

 

 

 

 

 

 

 

 

 

图 电子翻新产品标识图样式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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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电子产品翻新情况说明书 

 

电子产品翻新情况说明书 

本[电子产品名称]由[翻新主体]进行翻新，相关翻新信息披露如下： 

1、本产品通过[抛光]翻新了本产品的外观；  

2、本产品对[维修位置]进行了一般维修。  

    3、本产品使用了[XX 品牌]的[零部件名称]替换了原有的[零部件名称]。 

    4、本产品[是否在官方保修服务期内]，后续由[翻新主体、销售主体或委托授权主体]

提供保修服务，保修期限自购买之日起[保修期限]，保修服务根据具体情况可对设备进行修

理或更换，所更换的零部件享受原有[保修期限]的剩余时长或者自修理或更换日起 [保修

期限]的保修期，以二者中期限较长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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